
114年度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獨居失能長者服務計畫 

補助項目、內容、金額及執行期間及原則一覽表 
 

 

 

補助項目 內容 服務對象 補助標準 執行期間及原則 

一、 

獨 居 長 者

陪伴方案 

招 募 及 訓

練 志 工 陪

伴 社 區 獨

居 老 人 就

醫 、 或 必

要 之 社 會

參 與 或 參

加 各 類 老

人 活 動 ；

陪 伴 區 域

限 本 市

內。 

年 滿 65 歲

以 上 ， 獨

居 本 市 有

陪 伴 外 出

需 求 之 長

者。 

一、低(中低)收入或經老人

服務中心社工員評估為

生活陷困之近貧等獨居

長者交通費：每次往返

合計最高補助三百元。 

二、志工餐點及交通補助：

每人每班次連續服務三

小時以上補助一百五十

元。 

三、志工保險費：保險費以

每人每年一百八十元為

上限。 

四、業務費：全案最高補助

一萬元，補助內容包含

電話費、文具、文宣印

刷費、影印耗材、郵寄

費用等。 

※補助額度：每案補助上限

九萬元。 

※限本局各公辦民營及委託

辦理之老人服務中心申

請。 

※執行結束時間不得超過一

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費核銷：最遲應於執行

結束後一個月且不得超過一

百十五年一月五日前免備文

送局辦理，逾期者，視同放

棄補助。 

(一)交通費若搭乘大眾交通

工具需檢附購票證明

(悠遊卡加值需檢附使

用明細)，若搭乘計程

車需檢附乘車證明(含

司機姓名及車號)並註

明金額及往返地點；辦

理核銷時請將就醫相關

證明單據影本及乘車證

明（或購票證明）正本

黏貼於就醫陪伴補助申

請單，並需長者簽名

（蓋章、蓋指印或其他

符號代替簽名均可，但

蓋指印或其他符號代替

簽名者須有2人以上在

指印旁簽名，始與簽名

生同等之效力）。 

(二)機構內部人員不得請領

志工誤餐交通費。 

(三)志工保險費保險契約內

容至少為意外死亡殘廢

保險金額10萬元，附加

意外傷害醫療最高限額

2萬元。 

(四)上述項目如已申請本局

其他方案補助者不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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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內容 服務對象 補助標準 執行期間及原則 

複申請。 

(五)符合使用長期照顧服務

資格者，仍應協助優先

申請使用長期照顧服

務。 

二、 

社 區 失 能

老 人 外 展

服務 

於 社 區 公

園 或 其 他

失 能 老 人

聚 集 處 ，

提 供 由 外

籍 家 庭 看

護 工 照 顧

之 失 能 老

人 健 康 諮

詢 、 文 康

活 動 及 該

照 顧 者 照

顧 服 務 能

力 促 進 等

服 務 ， 並

至 少 擇 定

二 處 辦

理 ； 且 每

月 至 少 合

計 服 務 四

個 時 段 以

上 之 服 務

(每時段至

少 九 十 分

鐘計之)。 

本 市 失

能 、 失 智

老 人 及 其

照顧者。 

補助項目： 

團體帶領費、業務費等。 

 

補助額度： 

每案補助上限三十萬元。 

 

※限設立於本市之社區式長

照機構申請 

※執行結束時間不得超過一

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原則。 

※經費核銷：最遲應於執行

結束後一個月且不得超過一

百十五年一月五日前免備文

送局辦理，逾期者，視同放

棄補助。 

 

三、 

預 防 走 失

服務 

 

預 防 走 失

手 鍊 ： 提

供 一 條 記

載 個 案 編

號 及 二 十

四 小 時 服

務 專 線 之

防 銹 金 屬

材 質 手

鍊 ， 並 做

1. 設 籍 並

實 際 居 住

於 本 市 之

長 者 ， 且

領 有 智 能

障 礙 、 精

神 障 礙 、

自 閉 症 、

失 智 症 之

身 心 障 礙

補助項目： 

手鍊工本費、檔案管理費。 

 

補助額度： 

1. 手鍊工本費每一服務對

象至多一條二百五十

元，手鍊式樣需事先經

本局備查。 

2. 檔案管理費每一服務對

象一年至多五百元，每

※執行結束時間不得超過一

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費核銷：最遲應於執行

結束後一個月且不得超過一

百十五年一月五日前免備文

送局辦理，逾期者，視同放

棄補助。 

1. 現行申請方式可郵寄或

親洽辦理單位，亦可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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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案 管

理 ， 以 協

助 走 失 老

人 協 尋 事

宜。 

證 明 ， 醫

師 診 斷 證

明 書 或 曾

失 蹤 有 查

尋 人 口 登

記 聯 單

者。 

2. 未 滿 六

十 五 歲 設

籍 並 實 際

居 住 於 本

市 之 身 障

者 ， 有 走

失 之 虞 且

領 有 本 市

核 (換 )發

或 註 記 之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 其

障 礙 類 別

為 第 一 類

且 ICD診斷

欄 位 註 記

【 6 】

【 10 】

【 11 】

【 12 】

【 13 】 等

任 一 項

者 ， 或 領

有 身 心 障

礙證明(須

為 智 能 障

礙 、 精 神

障 礙 、 自

閉 症 、 失

智 症 障

別)。 

年七月一日後申請手鍊

者以二百五十元計之。 

 

本市合作發放手鍊之醫

療院所(失智共同照護中

心)或洽本市各區老人服

務中心、本局身心障礙

者福利科及老人福利科

等，代為收件。 

2. 單位應於收到本局核定

後十四個工作日內，函

報本局相關手鍊受理申

請流程及辦理時程。 

3. 單位應每年至少清查一

次申請者使用狀況。 

4. 核銷時檢附申請人基本

資料、戶籍地及福利身

分別，並控管使用者使

用狀態，若死亡則需進

行減列。 

四、 

其 他 政 策

性補助 

配 合 本 局

辦 理 之 方

案 或 活

動。 

  ※執行結束時間不得超過一

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費核銷：最遲應於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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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後一個月且不得超過一

百十五年一月五日前免備文

送局辦理，逾期者，視同放

棄補助。 

 


